
第
五
十
二
期

~ 1 ~

二○
○

七
年
國
際
保
險
學
會
柏
林
年
會
記
實

沙 

克 

興

一
、
國
際
保
險
學
會
緣
起

國
際
保
險
學
會
︵In

te
rn

a
tio

n
a
l In

su
ra

n
c
e
 S

o
c
ie

ty , IIS

︶
，
係
成

立
於
一
九
六
四
年
之
非
營
利
性
組
織
，
第
一
屆
國
際
保
險
會
議
由
美
國
德

州
大
學
主
辦
；
該
會
議
正
式
開
辦
之
前
，
是
美
國
俄
亥
俄
州
州
立
大
學
於

一
九
五
九
年
在
德
州
主
辦
之
國
際
保
險
研
討
會
，
次
年
才
由
德
州
大
學
接

辦
，
參
與
人
士
則
以
保
險
學
者
為
主
。

一
九
六
五
年
德
州
保
險
監
理
官
介
入
，
正
式
舉
行
國
際
保
險
會
議
，
並

設
有
理
事
會
，
由
德
州
保
險
局
長
擔
任
第
一
任
理
事
長
；
一
九
六
六
年
舉
行

第
二
屆
國
際
保
險
會
議
，
移
師
美
國
夏
威
夷
的
檀
香
山
舉
行
，
由
夏
威
夷
大

學
與
德
州
大
學
共
同
主
辦
。

第
三
屆
國
際
保
險
會
議
於
一
九
六
七
年
在
英
國
倫
敦
舉
行
，
由
蘇
塞

大
學
與
德
州
大
學
共
同
主
辦
，
第
四
屆
國
際
保
險
會
議
再
回
到
美
國
德
州
舉

行
；
第
五
屆
是
在
美
國
的
賓
州
舉
行
，
第
六
屆
是
一
九
七○

年
到
日
本
東
京

舉
行
，
由
日
本
的
產
險
業
與
人
壽
業
協
會
主
辦
，
這
是
國
際
保
險
會
議
首
次

移
師
亞
洲
地
區
舉
行
的
案
例
。

封
面
故
事
︵
一
︶

金管會副主任委員張秀蓮，歡迎全球保險業界領導人，

於2008年7月來台參加IIS年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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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九
七
一
年
舉
行
第
七
屆
國
際
保
險
會
議
，
是
在
德
國
的

柏
林
舉
行
，
由
德
國
保
險
公
會
主
辦
，
第
八
屆
則
是
一
九
七
二
年

移
師
墨
西
哥
舉
行
，
第
九
屆
是
一
九
七
三
年
在
西
班
牙
的
馬
德
里

舉
行
，
一
九
七
四
年
第
十
屆
國
際
保
險
會
議
，
輪
由
中
華
民
國
保

險
學
會
主
辦
，
移
師
台
北
舉
行
，
這
也
是
中
華
民
國
首
次
主
辦
國

際
性
的
保
險
會
議
。

關
於
國
際
保
險
學
會
成
立
的
宗
旨
，
乃
是
為
全
球
保
險
業

及
相
關
組
織
機
構
之
領
導
人
，
建
立
一
個
可
供
交
換
資
訊
的
平

團
體
與
個
人
會
員
，
成
員
包
括
學
術
團
體
、
產
、
壽
險
公
司
、
再

保
險
公
司
、
保
險
公
會
、
保
險
輔
助
人
、
精
算
師
、
律
師
、
會
計

師
、
資
訊
人
員
、
投
資
理
財
專
家
、
風
險
管
理
師
以
及
提
供
地
區

性
或
跨
國
性
服
務
與
保
險
相
關
之
經
營
管
理
顧
問
公
司
等
。
國
際

保
險
學
會
主
要
之
活
動
如
下
：

每
年
舉
行
世
界
性
研
討
會(

輪
流
在
美
、
歐
、
亞
洲
舉
行)

保
險
學
術
研
究
和
報
告

獎
章
、
研
究
員
資
格

保
險
名
人
堂
和
其
他
獎
項

二
、
我
國
成
功
爭
取
主
辦
第
四
十
四
屆
年
會

有
鑒
於
主
辦IIS

國
際
會
議
有
助
於
提
升
我
國
保
險
市
場
之

國
際
能
見
度
及
增
進
各
國
保
險
界
人
士
對
我
國
之
瞭
解
，
去(

二

○
○

六)

年
張
副
主
任
委
員
秀
蓮
偕
同
中
華
民
國
保
險
學
會
等
保

險
周
邊
單
位
，
出
席
在
美
國
芝
加
哥
舉
行
之IIS

第
四
十
二
屆
年
會

中
，
已
順
利
爭
取
到
國
際
保
險
學
會
執
行
委
員
會
之
同
意
，
確
立

了
二○

○

八
年
第
四
十
四
屆
年
會
在
台
北
舉
行
。

三
、
四
十
四
屆
年
會
主
辦
權
交
接
典
禮

行
政
院
金
融
監
督
管
理
委
員
會
張
副
主
任
委
員
秀
蓮
於
德

國
時
間
七
月
十
一
日
上
午
十
時
四
十
分
，
於
國
際
保
險
學
會
二○

○

七
年
柏
林
年
會
行
將
結
束
前
，
特
別
舉
行
之
主
辦
權
交
接
典
禮

封
面
故
事
︵
一
︶

金管會副主委張秀蓮(左二)，產險公會理事長

石燦明(左一)，一起出席2007年IIS柏林年會

台
，
使
有
關
保
險

業
務
的
經
營
管
理

及
保
險
技
術
之
開

發
，
有
共
同
切
磋

的
機
會
，
藉
此
協

助
各
國
保
險
市
場

所
面
臨
的
難
題
，

相
互
借
鏡
，
並
謀

求
解
決
之
道
。

目

前

國

際

保
險
學
會
匯
集
了

九
十
二
個
國
家
超

過
一
千
個
以
上
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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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
，
在
五
百
多
位
來
自
全
球
保
險
業
界
菁
英
︵
包
括
各
國
保
險
監

理
官
員
、
學
者
專
家
及
保
險
公
司
董
事
長
、
執
行
長
等
高
階
主
管

等
︶
之
見
證
下
，
代
表
我
國
自
本
屆
大
會
主
辦
單
位
德
國
保
險
公

會
理
事D

r. J
o
rg

 v
o
n
 F

u
rste

n
w

e
rth

手
中
接
下
象
徵
主
辦
權
移

交
之
權
杖
︵T

a
lkin

g
 S

tic
k

︶
，
正
式
宣
布IIS

二○
○

八
年
年
會

將
於
明
年
七
月
在
台
北
舉
行
。 

隨
後
張
副
主
任
委
員
並
應
邀
在
交
接
儀
式
上
致
詞
歡
迎
各
國

代
表
明
年
齊
聚
台
灣
，
參
加
二○

○

八
年
會
，
並
藉
此
進
一
步
瞭

解
台
灣
的
風
土
民
情
、
高
科
技
發
展
及
其
他
重
大
建
設
。
一
時
之

間
，
大
會
響
起
熱
烈
的
掌
聲
，
將
會
場
的
氣
氛
帶
入
最
高
潮
，
一

般
預
估
明
年
亦
將
有
五
、
六
百
人
前
來
參
加
台
北
舉
行
之
年
會
。

四
、
柏
林
年
會
盛
況

本
年
年
會
係
在
德
國
首
府
柏
林
舉
行
，
共
有
四
十
三
個
國

家
、
五
百
餘
位
全
球
保
險
界
菁
英
與
會
，
包
括
德
國
聯
邦
金
融

監
理
總
署
︵B

a
F
IN

︶
署
長
、
約
旦
保
險
監
理
局
局
長
、
歐
盟
執

委
會
保
險
處
處
長
、A

IG

、A
llian

z

、S
w

iss R
e

、M
u
n
ich

 R
e

、

H
an

o
v
er R

e

等
公
司
董
事
長
、
執
行
長
，
以
及
美
國
芝
加
哥
大
學

商
學
院
、
喬
治
亞
州
立
大
學
、
澳
洲
南
威
爾
斯
大
學
等
保
險
知
名

學
府
教
授
等
出
席
。 

為
表
示
我
國
對
明
年
年
會
在
台
北
舉
行
之
重
視
，
我
國
保

封
面
故
事
︵
一
︶

險
學
會
、
保
險
事
業
發
展
中
心
、
產
險
公
會
、
壽
險
公
會
、
住

宅
地
震
保
險
基
金
等
保
險
周
邊
單
位
及
保
險
業
界
代
表
亦
特
組
成

三
十
四
人
之
龐
大
代
表
團
，
由
中
華
民
國
保
險
學
會
理
事
長
石
燦

明
先
生
擔
任
團
長
出
席
本
屆
年
會
。
金
管
會
張
副
主
任
委
員
亦
奉

派
偕
同
該
會
保
險
局
、
國
際
業
務
處
長
官
共
同
與
會
，
張
副
主
任

委
員
並
應
邀
擔
任
榮
譽
團
長
。

五
、
柏
林
年
會
研
討
主
題

本
屆
會
議
研
討
之
主
題
為 R

e
d
e
fin

in
g
 th

e
 In

d
u
s
try

 : 

R
e
g
u
la

tio
n
, R

isk a
n
d
 G

lo
b
a
l S

tra
te

g
y

重
新
界
定
產
業
：
法

規
、
風
險
和
全
球
性
戰
略
，
共
分
為
以
下
七
個
階
段
進
行
：

1.W
elco

m
e, K

eyn
o
te &

 S
p
ecial A

d
d
ress

歡
迎
演
說
等
。

2.T
h
e
 E

m
e
rg

e
n
ce

 o
f S

o
lv
e
n
cy II : G

lo
b
al R

e
g
u
latio

n
 

Im
p
lic

a
tio

n
s fo

r th
e
 F

u
tu

re

償
付
能
力
二
的
誕
生
：
全
球
性
法

規
對
未
來
的
影
響
。

3.B
u
ild

in
g
 a W

in
n
in

g
 S

trateg
y

建
立
一
個
贏
的
策
略
。

4.G
ro

w
th

 A
g
en

d
a o

f th
e In

su
ran

ce In
d
u
stry

保
險
業
有

順
序
的
成
長
。

5.In
su

ra
b
ility o

f R
isk/R

isk M
a
n
a
g
e
m

e
n
t 

風
險
或
風
險

管
理
的
可
保
險
性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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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
結
束
後
順
道
參
加
共
襄
盛
舉
，
酒
會
於
晚
間
約
八
時
半
圓
滿
結

束
。 

金
管
會
駐
倫
敦
代
表
辦
事
處
為
繼
二○

○

五
年
十
月
，
成

立
駐
紐
約
代
表
辦
事
處
後
第
二
個
海
外
據
點
，
人
員
編
制
與
紐
約

代
表
處
的
規
模
相
同
均
為
三
名
同
仁
，
包
括
主
任
何
聰
賢
、
副
主

任
吳
友
梅
及
稽
核
耿
國
樑
，
何
主
任
刻
正
辦
理
工
作
簽
證
中
，
預

期
八
月
間
赴
英
履
新
，
屆
時
將
全
員
到
位
。 

由
於
倫
敦
在
國
際
金
融
市
場
扮
演
之
角
色
愈
來
愈
為
重

要
，
國
際
間
甚
至
認
為
已
有
超
越
紐
約
之
趨
勢
，
未
來
倫
敦
代
表

辦
事
處
將
積
極
推
動
金
融
外
交
與
國
際
監
理
合
作
、
強
化
投
資
人

關
係
與
國
際
金
融
宣
傳
，
同
時
亦
辦
理
金
融
資
源
整
合
等
相
關
任

務
。

七
、
結
語 

    

積
極
參
與
國
際
金
融
保
險
市
場
，
是
政
府
主
管
機
關
與

國
內
金
融
保
險
業
者
一
致
追
求
的
目
標
。
金
管
會
駐
倫
敦
代
表
辦

事
處
的
開
幕
，
就
是
積
極
參
與
國
際
金
融
保
險
市
場
的
第
一
步
，

而
我
國
成
功
的
爭
取
到
主
辦
第
四
十
四
屆
國
際
保
險
會
議
，
更
有

助
於
加
強
我
國
保
險
市
場
之
國
際
能
見
度
並
增
進
各
國
保
險
界
人

士
對
我
國
之
瞭
解
，
無
形
中
提
升
我
國
之
國
際
形
象
與
地
位
。

(

作
者
：
中
華
民
國
保
險
學
會
秘
書
長)

封
面
故
事
︵
一
︶

6.P
ro

d
u
ct H

o
rizo

n
 fo

r a N
ew

 A
g
e 

新
時
代
的
產
品
。

7.C
o
m

p
e
titiv

e
 A

d
v
a
n
ta

g
e
 th

ro
u
g
h
 E

R
M

透
過
企
業
風

險
管
理
的
競
爭
優
勢
。

六
、
金
管
會
駐
倫
敦
代
表
辦
事
處
開
幕

金
管
會
駐
倫
敦
代
表
辦
事
處
於
二○

○

七
年
七
月
十
二
日

正
式
開
幕
，
開
幕
酒
會
於
倫
敦
金
融
城
︵C

ity o
f L

o
n
d
o
n

︶
之

G
re

a
t E

a
ste

rn
 H

o
te

l

舉
行
，
分
別
由
張
副
主
委
、
倫
敦
金
融
城

行
政
司
法
長
官D

av
id

 L
e
w

is
及L

o
u
g
h
b
o
ro

u
g
h

大
學
教
授D

av
id

 

T
. L

le
w

e
llyn

做
簡
短
致
詞
，
最
後
由
張
副
主
委
邀
請
所
有
與
會
賓

客
舉
杯
慶
祝
。 

開
幕
酒
會
與
會
嘉
賓
包
括
英
國
監
理
總
署(F

S
A

)

官
員
、

英
國
金
融
公
評
人
服
務
機
構(F

O
S

)

官
員
、
美
國
通
貨
監
理

局(O
C

C
)

駐
倫
敦
官
員
、
美
國
券
商
公
會(N

A
S
D

)
歐
洲
區
總

經
理
、
新
加
坡
金
融
監
理
局(M

A
S
)

官
員
、
歐
洲
復
興
開
發

銀
行(E

B
R

D
)

官
員
、
英
國
富
時
指
數(F

T
S
E
)

高
層
、
外
商
如

U
B
S

、B
a
rc

la
ys

、J
P
 M

o
rg

a
n

、R
o
yal B

a
n
k o

f S
c
o
tla

n
d

、

P
ru

d
e
n
tia

l

等
高
層
人
士
、
我
國
金
融
機
構
之
倫
敦
分
行
及
辦
事

處
經
理
、
我
國
駐
英
國
代
表
處
外
交
人
員
、
其
他
國
家
大
使
館
外

交
官
等
超
過
一
百
二
十
人
。
我
國
產
、
壽
險
公
會
理
事
長
及
保
險

事
業
發
展
中
心
、
住
宅
地
震
保
險
基
金
等
單
位
代
表
亦
於
柏
林
年


